附件2

夹江县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规范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出行需求，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行为，保障运营安全和用户合法权益，根据交通运输部等十部委《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交运发〔2017〕109号）、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等《关于促进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川交发〔2018〕41号）《夹江县交通运输局 夹江县公安局 夹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促进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要求，结合夹江县实际，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规范对象为夹江县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以下简称运营企业）。本规范是运营企业运营管理和运营服务的行为准则。
第三条  本规范是对夹江县运营企业进行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的重要依据。
第四条  夹江县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必要时实行政府指导价。
第五条  运营企业须符合《夹江县交通运输局 夹江县公安局 夹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夹江县促进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经营条件相关要求。在投入运营前需向县交通运输局报备，并提供下列资料：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如在夹江县设立独立法人或分支机构的，还应提交在夹江县注册登记的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二）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品牌商授权经营证明文件；
（三）在夹江县主城区范围内具有固定办公场地的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四）符合规定的运营维护、管理人员相关证明材料；
（五）本规范第六条要求的管理制度；
（六）法律、法规、规章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六条 运营企业应制定下列基本运营管理制度：
（一）安全措施与紧急情况处置制度；
（二）管理和运维人员管理考评制度；
（三）服务质量保障制度；
（四）车辆运行维护制度；
（五）车辆停放秩序管理制度；
（六）日常工作及重大事件的影像存档制度；
（七）用户信用评价制度；
（八）内部财务管理制度；
（九）网络及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十）骑行保险理赔制度；
（十一）车辆报废回收管理制度；
（十二）服务纠纷及投诉处理制度；
（十三）重大活动及重要节假日保障制度；
（十四）其他制度。
第七条  运营企业应配合县交通运输局、县公安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委网信办等单位查阅或提供数据，并采取措施确保用户信息安全。
第八条  运营企业应依法有序运作，不得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运营，不得妨碍市场正常竞争秩序，服从城市发展规划和政府监管引导。
第九条  运营企业应严格按照批准的投放配额投放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不得擅自增投或减少车辆。
第十条  运营企业退出本地市场运营的，应提前30天向县交通运输局书面告知，并向社会发布公告，妥善处理退出运营相关事宜，并在10天内回收其投放车辆。
[bookmark: bookmark94]第十一条  运营企业应配置运营、车技、安全等管理人员及信息系统维护、服务热线及服务质量投诉受理、车辆运维等专职工作人员。
第十二条  企业投放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车辆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符合《自行车安全要求》（GB3565—2022）、《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T19994）和《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24）等要求，不得加装影响安全骑行的附属设备；
（二）有统一品牌标志，每辆车有唯一性的车辆出厂编号、二维码；
（三）单车和电单车均应具备实时定位和精确查找功能。
（四）配备的安全头盔应符合《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GB 811—2022）相关标准。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要求。
第十三条  运营企业应配备与投放规模相匹配的维修保养场所（包括充电区、入库坏车区、维修区、报废区、质检区、洗车区、待出库区、配件堆放区、运输车辆通道等区域或功能）以及车辆周转停放库房（场地），确保车辆能及时进行维修保养。
第十四条  维保场所的建设应符合消防、安全生产、环保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第十五条  运营平台应具备识别用户注册身份证号码和姓名功能。禁止向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互联网租赁人力自行车注册和骑行服务，禁止向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注册和骑行服务。
[bookmark: bookmark100]第十六条  运营企业应公示计费方式和计费标准，并在用户结束订单后明示订单明细，具体包括计费标准、骑行时长、订单总额、实付金额等信息。
第十七条  运营企业应采用“电子围栏”等技术，实施定点还车，入栏结算，明确告知用户适宜停车区和禁停区，规范用户停车行为。
[bookmark: _GoBack]第十八条  运营企业应通过平台推送公益广告、组织志愿者文明劝导等多种方式引导用户文明用车，禁止多人骑行，提醒未满年龄的儿童、未成年人禁止骑行。
第十九条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应符合城市管理相关要求。
第二十条  运营企业应急处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应制定危及安全情况时的应急保障预案，做好相关人员、设备、资源和技术等组织准备，并定期进行培训和演练；
（二）运营企业在发现或接到车辆及设施设备遭蓄意破坏以及发生交通事故等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后，应于30分钟内赶到现场。
第二十一条  运营企业应为用户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并通过用户端向用户公布保险内容和理赔事项，明确事故赔偿机制、流程、标准等，并协助用户通过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第二十二条  本规范由县交通运输局、县公安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制定和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范适用于夹江县。
第二十四条  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试行，试行期3年。

